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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一本关于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经典教科书，此次出版的是该书的最新版。
作者新堂幸司是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第三代领军人物，新堂说被认为是对日本战后民事诉讼理论体
系提出全面修正的学说。
本书是全面展现新堂民事诉讼理论的集大成之著作，作者在系统阐述自己理论的同理，也应时地概括
并评析日本最新的法制改正、学说及判例动向。
原著从初版至今已历经七版，至今仍然是东京大学法学部、法学研究科以及法科大学院的基本教科书
。
 　　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，基于保护实体法私权之观念，往往容易产生过于保护原告而忽视被告
利益之问题。
而在新堂理论中，所谓的公平保障，主要是指确保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，也即民事诉讼是以双方当
事人以对立的形式参与其中，并对等地展开攻击防御，法院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之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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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新堂幸司，1931年出生，原东京大学教授，东京大学法学部部长，日本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。
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律师财团法人日本律师协会法务研究财团理事长、损害保险契约者保护机构
理事长、财团法人民事纠纷处理研究基金理事长、爱知大学法科大学院院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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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　民事诉讼第一节　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一、学说对立的状况民事诉讼制度为何而设置、运作
？
有关于此问题的探讨，也即所谓的民事诉讼目的论，被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起点，与诉权论一起，很
早以来就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热点问题。
从大体上讲，除了传统的权利保护说、私法秩序维持说及纠纷解决说这三种学说对立外，近来也先后
出现依法解决纠纷说、主张应当将传统各说（所主张的）均视为诉讼制度目的的多元说、程序保障说
以及制度目的搁置说。
（一）权利保护说权利保护说属于学界最早的通说，即便在当下仍然属于有力说。
这种学说认为，作为国家单方面禁止自立救济的代价，当私人的权利遭受侵害之际，国家应当对这种
权利予以保护，而国家正是基于此目的设立民事诉讼制度。
权利保障说与权利保护说相类似的最近学说，就是所谓的权利保障说。
依据这种学说，权利保护说中的“权利”，包括实质权与请求权（救济方法）两种，实质权具有如下
这种机能，即决定法应保护的利益及价值，并将这种利益价值分配给各个主体，而请求权则具有对实
质权之侵害予以救济之机能。
在作出此划分的基础上，学说倡导者主张，通过赋予实质权必要的救济来保护实质权，正是民事诉讼
的目的所在。
依据倡导者的见解，实体法对实质权做出了近乎完整的规定，而对于救济方法，实体法的规定还未完
整，基于这种认识，倡导者认为，在立法论及解释论中，即便法院设计、创造出新的救济方法，也不
违反“依法裁判”这个宪法上的要求。
可以说，这种学说强调的是，法院创造必要救济方法之可行性。
（二）私法秩序维持说这种学说认为，权利保护说单纯地从保护私益这个个人的目的出发来解释国家
制度，这种说明是不妥当的，基于此，私法秩序维持说获得倡导。
在我国，私法秩序维持说也逐步克服权利保护说，在“二战”后兼子博士倡导纠纷解决说之前，一直
占据着学界通说的地位。
私法秩序维持说认为，国家为了调整私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制定了私法规范，并要求每个人遵守这种
规范，而为了维持这种私法秩序，并将其贯彻于现实的生活关系中，国家设置了民事诉讼制度，而保
障这种私法法规的实效性，正是民事诉讼制度目的所在。
（三）纠纷解决说这是兼子博士所倡导的学说。
民事诉讼早在私法不发达的时代就已经存在，而且私法是通过累积具体的裁判例而发展起来的，基于
这种历史考察，兼子博士认为，必须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裁判这种必要性，应当超越于私法的存在，
私法应当被理解为具有如下这种性质的规范，即出于使民事裁判之纠纷解决予以统一化、合理化之目
的而发展起来的规范，由此看来，将维护私法视为民事诉讼目的的私法秩序维持说，无疑颠倒了手段
与目的的位置，因此，就个人或社会而言，作为前法律要求的解决纠纷，才是民事诉讼制度目的所在
。
兼子博士自身曾经也采用私法秩序维持说，不过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自其倡导纠纷解决说以来，
纠纷解决说成为我国的通说。
兼子博士基于对罗马法以来的民事诉讼制度史的考察，进而认为，以实体法为前提的民事裁判之观念
是近代法治国特有的法思想，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，毋宁说解决纠纷之要求比法具有更先行的地位，
兼子博士对于法与裁判之关系，形成了一种正当的认识。
不过，将这种认识直接设定为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，并作为实践性法解释论层面的指导原理予以
应用的，也是纠纷解决说。
而且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应用，纠纷解决说遭到了如下的批判，即未在逻辑上对法现象的客观认识活动
与实践性的法解释活动做出严格的区分，而因为这一点，解决纠纷说蕴涵有与法治国主义相抵触的因
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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